
郑交安 匚2017〕 67号

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关于印发郑州市交通运输系统201T年大气污染

防治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,委属各单位,委机关各处 (室 )∶

现将 《郑州市交通运输系统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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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交通运输系统

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、《中共河南省

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、《郑

州市生态环境治理三年行动计划（2016-2018 年）》（郑政〔2016〕

21 号）和《河南省 2017 年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

动方案》（豫政办〔2017〕7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郑州市 2017 年

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》（郑政〔2017〕2 号）要求，结合

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针对 2017 年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特点

和目标要求，坚持“精准、精细、精确”的治理原则，突出抑尘、

减排重点，细化量化目标，明确职责任务，协同联动联防，下移

工作重心，严格奖惩机制，重点开展全面遏制扬尘污染、有效控

制机动车污染、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，确保全市交通运输行

业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务圆满完成，助力实现全市 2017

年大气环境攻坚工作目标。

二、攻坚措施

（一）全面遏制扬尘污染

1.强化道路扬尘治理

（1）严格市区外道路扬尘。逐步提高城乡结合部、国省道

机械化清扫率，对四环、陇海路西延、郑汴物流通道等扬尘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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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区域增加道路冲洗保洁频次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路局、市地管处、四环管理中心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

（2）对各类破损道路路面及时修复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路局、市地管处、四环管理中心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

（3）加强交通道路施工管理。根据当地实际，道路施工实

行交通高峰错时分段推进，坚决杜绝“围而不建”现象；施工过

程中，必须对裸露地面及物料、土方进行有效全遮盖和洒水压尘；

工程结束后要及时清理场地，及时回填铺油，全面冲洗地面积尘。

牵头单位：委建设管理处

责任单位：交通建管中心、市公路局、场站办、各项目业主

单位、相关县（市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。

2.配合市城建委强化交通施工工地扬尘治理

（1）各类施工工地开工前必须做到“六个到位”，即：审

批到位、报备到位、治理方案到位、配套措施到位、监控到位、

人员到位（施工单位管理人员、责任部门监管人员）；施工过程

中必须做到“六个百分之百”，即：工地周边百分之百围挡、物

料堆放百分之百覆盖、出入车辆百分之百冲洗、施工现场道路百

分之百硬化、拆迁工地百分之百湿法作业、渣土车辆百分之百密

闭运输；城市建成区内施工现场必须做到“两个禁止”，即：禁

止现场搅拌混凝土，禁止现场配制砂浆。全市所有建筑面积 1 万

平方米及以上的交通运输施工工地按要求安装远程视频和 PM10

监控设备，接入郑州市交通工地在线监测平台及郑州市建筑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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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程监控中心。

（2）严格落实扬尘污染“一票停工”。对各类施工工地达

不到以上要求的，一律实行停工整治。

（3）严格落实扬尘污染“黑名单”制度。建立扬尘污染防

治与建筑市场诚信挂钩联动机制，将施工单位扬尘违法违规情况

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，对扬尘污染防治不力、情节严重的

施工单位要列入行业“黑名单”，实施重点监管，并禁止参加政

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活动。

（4）严格落实冬防期“限土令”。冬防期间，市政府各单

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停止审批建成区内的新增拆迁项目作业和新

增道路开挖项目（重大民生项目除外），各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

工期，将土石方作业安排在冬防期外，最大限度减少施工扬尘污

染。

（5）制定施工扬尘治理专项方案，建立扬尘责任台账。

牵头单位：委建设管理处

责任单位：交通建管中心、市公路局、场站办、各项目业主

单位、相关县（市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。

3.配合市城建委加强各类交通施工工地扬尘管理

（1）各交通运输相关监督管理部门要依据法定管理职责和

管理权限，与主管领域内施工单位签订扬尘污染治理责任书，监

督施工单位按照规定标准、治理措施和时限，完成各项治理任务。

特别是国道 107 东移改建工程等大型道路建设施工工地和城乡

结合部、边远工地，要实施重点监督管理。

（2）细化拆迁工地扬尘管理。各拆迁工地必须制定比较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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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的房屋拆除施工方案，提出具体的防止扬尘、渣土清运等环保

措施。拆迁工地外围应当设置围挡，围挡高度不得低于 1.8 米，

防止物料、渣土外逸，并及时清理工地外围道路外逸或者遗撒的

渣土，适当洒水，防止扬尘。拆迁工地拆除房屋过程中应有专职

监管人员，随拆随洒水，避免大量扬尘。对拆除楼房的施工垃圾，

应当及时清运，必须设置封闭式临时专用垃圾道或者采用容器吊

运，严禁随意凌空抛撒。房屋拆迁完毕后不能立即施工的，应当

及时采取地面硬化措施，防止扬尘。房屋拆迁完毕 6 个月以后才

能施工的，应当在工地适当种草或采取其他简易绿化措施；因气

候条件等确实不宜进行绿化的，应当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。

（3）细化土方工程扬尘管理。土方工程应严格按照施工安

全管理办法，表层施工要事先洒水，确保土方开挖过程不起尘；

开挖土石方应有专职监管人员，现场内必须定点撒水降尘。

牵头单位：委建设管理处

责任单位：交通建管中心、市公路局、场站办、各项目业主

单位、相关县（市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。

4.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污染公路的违法行为及未采取必要

措施防止脱落、扬洒的货运车辆进行查处。

牵头单位：市交通委执法支队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执法部门

（二）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

5.强化机动车污染治理

（1）积极推进燃油公交车更换为新能源节能车，未更换的

汽油公交车更换三元催化装置，柴油车使用无烟柴油，国Ⅲ柴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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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车加装 DPF（颗粒物捕集器）。

牵头单位：委安全信息处

责任单位：公交总公司

（2）大力推进出租车更换为新能源车，按国家要求完成年

度任务；其余出租车定期更换三元催化装置，逐步更换。

牵头单位：委安全信息处

责任单位：市客运管理处

（3）加强对机动车维修单位监督管理，督促机动车维修单

位按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和国家技术规范进行维修。

牵头单位：市机动车修配管理处

责任单位：各机动车维修单位

（4）协同市公安局加强国Ⅲ重型柴油车管控。对国Ⅲ重型

柴油车全部加装 DPF（颗粒物捕集器）装置。强化对营运车等柴

油车的环保监管，营运车辆全部加装车载诊断系统（OBD）；严

厉查处篡改 OBD 限扭、不添加车用尿素的典型违法案件，严厉处

罚各类违法行为并向社会曝光。

牵头单位：委安全信息处

责任单位：市机动车修配管理处、市交通委执法支队、市道

路运输管理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部门。

6.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

积极推广应用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，新增公交、

出租等营运车辆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 100%。

牵头单位：委安全信息处

责任单位：市道路运输管理局、市客运管理处、公交总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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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运集团。

7.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管理

配合市环保局做好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检查，禁用

标准扩大到国Ⅰ标准；国Ⅱ以上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6 月底前全部

加装 DPF（颗粒物捕集器）；严厉查处冒黑烟和高排放非道路移

动机械违法行为。

牵头单位：委建设管理处

责任单位：交通建管中心、市公路局、场站办、各项目业主

单位、相关县（市、区)交通运输部门。

8.强化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措施

配合市公安局逐步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，12 月底前完成

黄标车淘汰任务，对车况较好、残值较高（高于 50 万元/辆）的

黄标车加装尾气排放装置或“油改气”，实施“黄改绿”。鼓励

老旧车辆提前淘汰，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一律报废。

牵头单位：委安全信息处

（三）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机制

9.强化污染天气应对管控

（1）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

急预案》（郑政文〔2016〕170 号）要求，根据预测预报结果，

及时发布预警，各责任单位启动相应级别的响应措施，减少污染

物排放，缓解污染程度、缩短污染持续时间。

牵头单位：委大气办

责任单位：委大气办各成员单位

（2）按照《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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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郑州市不利气象条件下大气污染管控措施和程序的通知》

（郑防领〔2016〕3 号）要求，根据分析研判结果，下达管控指

令，各责任单位启动相应的管控措施，减少污染物排放。

牵头单位：委大气办

责任单位：委大气办各成员单位

10.加快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

按照环保部统一要求，8 月底前，完成新预案修订工作，夯

实各级别应急减排措施，细化到具体生产工序，确保措施可统计、

可监测、可核查，进一步完善应急减排清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牵头单位：委大气办

责任单位：委大气办各成员单位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

委属各有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部门要坚持大气

污染防治党政一把手亲自抓，建立专职协调机构，密切配合、协

调力量、统一行动，形成大气污染防治的强大合力。各主体责任

单位要根据工作实际，进一步细化任务、分解责任、传导压力，

强化落实自身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中的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督导，严格奖惩问责

进一步完善市交通委、委属各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

输部门三级督导体系，强化日常督导、专项督导、应急管控督导，

加大追责力度，对落实责任不力、监督缺位等行为，依法依规对

责任领导和责任人进行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，督促大气污染

治理措施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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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调度，提升治理能力

建立对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调度会制度的落实机制，

针对“挂图作战、对账销号”，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、亲自安

排、亲自调度，以问题为导向，强化委属相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交通运输部门责任，立行立改，及时办结；进一步建立健全

大气污染防治应急应对、奖励处罚、催办督办等方面的制度。各

单位要按照方案要求，狠抓工作落实；每月 24 日前将本单位相

关监督检查、任务落实、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情况报送

至委大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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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2月 24 日印发


